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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111學年度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特教專業知能 

線上研習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特殊教育法暨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 

(二)108-112學年度教育部學前特殊教育推動計畫。 

二、目的： 

(一)增進臺中市(以下簡稱本市)各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有效運用發展篩檢工具，

提升篩檢結果信效度。 

(二)協助(疑似)身心障礙學生，確認其特殊教育學生資格，並提供特教學生適

性安置及相關特教服務措施，以利其身心潛能發展，確保學生受教權益。 

(三)提升本市各公私立幼兒園、非營利幼兒園及早療機構特殊教育行政業務承

辦人對特殊教育行政業務認識，以提升行政效能。 

(四)增進本市各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設計與執行學前特教需求學生個別化教育

計畫相關知能。 

(五)增進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特殊教育專業知能，瞭解發展遲緩幼兒學習需求

及情緒與行為問題處遇方式，營造特殊教育發展遲緩幼兒適性環境。 

三、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衛生福利部 

 國民健康署。 

(二)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沙鹿區北勢國小附設幼兒園 

大雅區陽明國小附設幼兒園 

神岡區圳堵國小附設幼兒園 

南屯區文山國小附設幼兒園 

清水區甲南國小附設幼兒園 

梧棲區中港國小附設幼兒園 

(四)協辦單位：臺中市中區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臺中市山線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臺中市資賦優異教育資源中心 

臺中市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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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111)學年度線上研習將規劃「兒童發展篩檢工具」、「個別化教育計畫」

(IEP) 2場、「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安置工作說明會(初階)」、 

「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行政工作說明會暨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學生鑑定

及安置工作說明會(進階)」、「發展遲緩幼兒情緒發展與輔導」等6場線上

研習，研習資訊如附件。 

五、報名方式與錄取： 

(一)報名方式：請逕於各場次報名區間內至「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研習報名

(https://special.moe.gov.tw/study.php)→點選【縣市教育局特教研習

活動】查詢並選取本場研習活動報名」，完成網路報名程序。 

➢ 研習人員務必以姓名全名報名，並自行確認基本資料的正確性(如： 

Email、服務單位)，以利事後研習紀錄正確匯入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 

        及全國教保資訊網。 

(二)錄取名單將於各場次研習時間開始前5天公告，並另寄發錄取通知，含線

上研習說明、研習系統帳號及密碼。 

六、參加對象：依臺中市各公私立幼兒園、非營利幼兒園、特教學校及早療機構 

特殊教育行政業務承辦人員及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教師報名先後順序，依 

序每單位優先錄取一名，如尚有餘額，依序每單位錄取第2名，依此類推， 

直到額滿為止。 

七、研習方式：  

(一)本項研習活動係採(網路)線上研習方式辦理。 

(二)研習路徑：「臺中市特教資訊網」（http://spec.tc.edu.tw/）→左側選

單「研習進修」→第二項「數位教室」(開啟新視窗)。 

(三)建議使用Google Chrome瀏覽器。 

八、研習注意事項： 

(一)報名經審核錄取後，將由系統寄發研習帳號及密碼，方能登入線上研習課

程。 

(二)觀看完線上課程，完成線上測驗分數達60分以上，並填寫回饋單者，核予

研習時數。 

➢ 研習人員請務必自行截取或拍攝「線上測驗結果」及「回饋單填寫完

成」之畫面，以作為完成線上研習之證明。 

➢ 請研習人員務必於每場次研習期間結束後第7日，自行至「全國特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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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資訊網」確認研習時數，倘無取得研習時數，表示未完成回饋單或

測驗，請將前述「完成線上研習之相關證明」寄至特教公務信箱：

spcstaichung@spec.tc.edu.tw，另若有其他相關問題請逕洽電話：

(04)2228-9111分機54612，陳小姐。 

(三)如遇線上課程研習網站操作問題，請逕洽中區特殊教育資源中心資訊組肯

老師，電話：(04)2213-8215分機845。 

九、經費來源：由本局年度相關預算經費項下支應。 

十、本局視承(協)辦是項研習績效良好之工作人員依規定辦理敘獎。 

十一、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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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場次 

研習名稱 
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在職進修特殊教育專業知能研習 

【個別化教育計畫撰寫】 

研習時間 8/21～8/28 

報名區間 7/20～8/5 

承辦學校 沙鹿區北勢國小附設幼兒園 

聯絡人/電話 陳主任/04-26315032#774 

課程內容 

及 

通過標準 

1. 完成通報網上報名，並錄取成功。 

2. 線上課程聽取完畢，課程內容係針對個別化教育計畫(IEP)各項資料

欄位填寫要領，學習如何適性擬定教育目標。 

3. 使用錄取帳號密碼登錄，並完成線上測驗分數達60分以上，且須填

寫回饋單。 

研習對象 本市各幼兒園及早療機構之現職教保服務人員。 

講師 臺中教育大學/吳佩芳教授 

研習人數 250人 

核發時數 3小時 

(二) 第二場次 

研習名稱 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安置工作說明會(初階)  

研習時間 8/29-9/11 

報名區間 7/18-8/15 

承辦學校 大雅區陽明國小附設幼兒園 

聯絡人/電話 陳主任/04-25661554#139 

課程內容 

及 

通過標準 

1. 完成通報網上報名，並錄取成功。 

2. 線上課程聽取完畢，課程內容係針對學前特殊教育基本概念、相關

法規、疑似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安置、篩檢提報、現況能力評估、轉

銜工作，及特教相關服務等項目進行瞭解，學習初步評估特教需求

及撰寫校內鑑定資料。 

3. 使用錄取帳號密碼登錄，並完成線上測驗分數達60分以上，且須填

寫回饋單。 

研習對象 
未曾參加過初階場次之本市各幼兒園及早療機構之特教業務承辦人員或

教保服務人員。 

講師 本市中區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陳羿伊教師 

研習人數 250人 

核發時數 6小時 

附件：各場次研習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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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場次 

研習名稱 
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行政工作說明會 

暨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安置工作說明會(進階) 

研習時間 8/30～9/11 

報名區間 7/22～8/15 

承辦學校 神岡區圳堵國小附設幼兒園 

聯絡人/電話 鄧主任/04-25630710 

課程內容 

及 

通過標準 

1. 完成通報網上報名，並錄取成功。 

2. 線上課程聽取完畢，行政工作說明會課程內容係針對本市特殊教育

行政業務相關注意事項；鑑定及安置工作說明會(進階)課程內容

係針對新學年度鑑定安置工作注意事項及新提報作業系統說明。  

3. 使用錄取帳號密碼登錄，並完成線上測驗分數達60分以上，且須填

寫回饋單。 

研習對象 

本市各幼兒園及早療機構至少指派一名特教業務承辦人員或教保服務人

員。備註: 未曾參加過學前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安置工作說明

會(初階)者，請同時報名初階場次。 

研習人數 900人 

核發時數 4小時 

 

(四)第四場次 

研習名稱 
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在職進修特殊教育專業知能研習 

【個別化教育計畫撰寫】 

研習時間 9/19～9/28 

報名區間 8/15～9/4 

承辦學校 南屯區文山國小附設幼兒園 

聯絡人/電話 涂老師/04-23896934轉770 

課程內容 

及 

通過標準 

1. 完成通報網上報名，並錄取成功。 

2. 線上課程聽取完畢，課程內容係針對個別化教育計畫(IEP)各項資料

欄位填寫要領，學習如何適性擬定教育目標。 

3. 使用錄取帳號密碼登錄，並完成線上測驗分數達60分以上，且須填

寫回饋單。 

研習對象 本市各幼兒園及早療機構之現職教保服務人員。 

講師 臺中教育大學/吳佩芳教授 

研習人數 250人 

核發時數 3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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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五場次 

研習名稱 兒童發展篩檢工具 

研習時間  10/3～10/10 

報名區間 8/16～9/4 

承辦學校 清水區甲南國小附設幼兒園 

聯絡人/電話 林主任/04-26261834#111 

課程內容 

及 

通過標準 

1. 完成通報網上報名，並錄取成功。 

2. 線上課程聽取完畢，課程內容係針對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寶貝

發展篩檢指南光碟第二版」說明，包含篩檢量表操作相關內容。 

3. 使用錄取帳號密碼登錄，並完成線上測驗分數達60分以上，且須填

寫回饋單。 

研習對象 本市各幼兒園及早療機構之現職教保服務人員。 

研習人數 250人 

核發時數 3小時 

 

(六)第六場次 

研習名稱 
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在職進修特殊教育專業知能研習 

【發展遲緩幼兒情緒行為特質與輔導】 

研習時間 10/20～10/31 

報名區間 9/12～9/25 

承辦學校 梧棲區中港國小附設幼兒園 

聯絡人/電話 顏主任/04-26655929#750 

課程內容 

及 

通過標準 

1. 完成通報網上報名，並錄取成功。 

2. 線上課程聽取完畢，課程內容係針對發展遲緩幼兒學習需求及情緒

與行為問題處遇方式。 

3. 使用錄取帳號密碼登錄，並完成線上測驗分數達60分以上，且須填

寫回饋單。 

研習對象 本市各幼兒園及早療機構之現職教保服務人員。 

講師 新北市三峽國小附幼/楊逸飛老師 

研習人數 250人 

核發時數 3小時 

 


